关于做好2011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和相关部门：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是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准的信息是新生入学注册、学业结束后核发学历证书的基本依据。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此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新生身份复查
（一）新生基本学籍信息复查

各二级学院负责对报到的新生进行身份复查，以学生处报送教育部备案的本校录取新生数据为依据（具体内容见《2011级新生信息核对签名表》），审核比对新生录取名册、电子档案、像片、身份证件等材料，及时发现并处理冒名顶替、高考移民、弄虚作假及体制外违规招生、中介欺诈等行为，并要求新生在《2011级新生信息核对签名表》上签名。这些数据原则上不允许变更，确因高考报名录入有误，学生本人应该申请学籍信息更正，更正手续为：
1、学生填写《普通、成人高等教育学生信息更正申请表》，可在教务处网站学籍管理处下载。

2、学生需提交有效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当年应届高中毕业考生还需附上原毕业中学出具的证明。

3、我校受理时间为每年12月1日至15日，由学生本人将有关材料送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二）新生录取时电子照片与新生本人的核实

各二级学院根据学生处提供的新生录取电子照片，认真核实新生录取时电子照片，确认新生录取时电子照片与新生本人的一致性。
二、入学体检
校医院负责新生入学后的体检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体检不合格者，由校医院通知学生所在学院。学生所在学院依据我校学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并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三、复查工作时间

请各二级学院认真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于10月19日前将《2011级新生信息核对签名表》和本学院对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结果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集中交学籍管理科。
   四、学籍电子注册后取得学籍
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对复查合格后的新生，依据国家学籍电子注册有关规定，进行学籍电子注册，新生取得学籍。请各二级学院通知新生在2011年11月1日后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自己的学籍信息。其他未尽事宜，请相关单位和部门与学校招生科、学籍管理科直接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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